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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建会，推动法学会
从研究到实务的应用

9月4日，在杭州召开的第31届全国

副省级城市法治论坛会上，镇海区法学会

选送的《开启“安全阀”——法治程式下市

域社会风险矛盾防控体系集成》论文荣获

一等奖，这是镇海区法学会又一次获得国

家级一等奖。

每年初，镇海区法学会都会围绕党委

政府中心工作、法治建设重点工作精心策

划选题，精准开展课题研究，通过调研、征

集方式确定当年度研究课题。如2018年

组织“枫桥经验”理论研究收到征文48篇；

2019年设立“防范金融风险”“民营企业产

权保障”“黑恶势力犯罪组织认定”等调研

课题22项。五年来，法学会共收到各类调

研文章480余篇，获得国家级一等奖9篇，

省级17篇；今年又荣获国家级论坛优秀组

织奖。

同时，镇海区法学院发挥群团组织优

势，主动与辖区公检法司等政法部门协同，

形成法学会引领、多方共同推进的良好局

面，变法学调研“单兵突击”为“兵团作战”；

邀请省内外部分高校和法学研究团体共同

参与打击环境污染犯罪、基层社会治理、互

联网金融、虚假诉讼等机制研究和司法实

务研讨，对接地气、实用性强的调研成果除

表彰外还优选以《要报》形式报送区领导参

考，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网格化

“微治理”模式探析》《创新“学院式社区矫

正”模式的实践思考》等研究成果都被有关

部门和社区矫正采用；主办承办区域法学

论坛、学术交流等活动，扩大法学研究的广

泛性和实务性，提升法治实践与法学理论

的融合度，如“镇海法学论坛”迄今已举办

四届，累计400多名法学法律工作者参与

其中，收到主题征文105篇、现场点评交流

24篇，已逐步成为本区域法学法律工作者

交流、展示的“网红年会”。

服务强会，积极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近年来，镇海区法学会不断拓宽法律

服务领域，助力基层社会治理，重点打造了

新经济体调解、专家工作室和法律实训“三

大平台”；抓好小微企业法律服务、诉前调

解、信访调处“三项重点”；协同参与开展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和诉源治理工作，为社会

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和保障。据统计，近三

年来，累计组织参与重大矛盾纠纷调解

398件，和解383件，成功率96.2%；参与重

点交督办案件化解72件，化解67件，成功

率93%。

发挥会员专业特长，主动参与“打造最

优法治营商环境”“三微服务”等活动。与

本地商会、协会对接，设立服务企业的“微

服务站”“法律微诊所”；与宁波大学法学院

合作在大学科技园区建立“微课堂”，助力

“甬江科创大走廊”建设；组建“春雨”法治

宣讲团，推进形成法治为要、德治为基的良

序自治格局；打造澥浦镇十七房村“法治

文化圈”、法治文化长廊、宣传栏，成立区

法学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示范点，举办“法

治农民画”评选等，推动基层民主法治建

设。

今年以来，镇海区法学会共为全区企

业提供法律服务360余人次，帮助企业依

法维权、防范经营风险27项。

宣传兴会，营造浓厚的
法治社会氛围

7月26日，宁波大学法学院大篷车法

律服务队开进镇海澥浦镇汇源小区，开展

“保护消费者，你我携手行”暑期普法活动，

类似这样的普法宣传，在镇海已成常态。

近年来，该区法学会充分发挥法律人才汇

聚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法治宣传活动，努

力营造法治社会氛围，提升全民法治意识

和法律素养。

近年来，该区法学会每年组织宁波大学

法学院、科技学院300余名师生，组成20余

支大篷车法律服务队，“进农村、进社区、进学

校”开展“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

活动。五年来，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已累计

为全区各街道、社区讲授未成年人保护、新宪

法修正案、防范电信诈骗等主题法制课180

余次，累计接受咨询1000余次，发放各类资

料3万余份。今年4月，借全省法治文化基

层行活动启动仪式在该区举行的契机，法学

会更是将基层行活动推向高潮。

面向不同群体，开展法学宣讲。镇海

区法学会于2018年开设了“镇海法学名家

讲坛”，首期名家讲坛由全国知名刑法专家

杨兴培教授开讲“新型金融犯罪若干法律

问题”，全区100余名政法骨干和律师踊跃

参加。针对不同行业特点，选取典型案例、

点评分析，编印成册，让群众和企业通过案

例知晓法律，运用法律。法学会还先后编

印了《涉民生案例汇编》《涉企案例汇编》

《人民调解优秀案例选编》《民营经济发展

法治保障法规文件选编》等各类法律指导

书籍，为正确运用法律处理民商事、调解矛

盾纠纷提供法律政策支撑和案例指导。

取消4年多的档案保管费
仍在收

根据201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关于进一

步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工作的

通知》，自2015年1月1日起，取消收取人

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

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

根据2016年发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办公厅关于简化优化流动人员人事档

案管理服务的通知》，档案管理服务机构要

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取消档案收费和人才

集体户口管理服务费（包括经营服务性质

的收费）的决定。

5日上午，督查组来到蚌埠市明察暗

访。蚌埠市一家企业负责人反映，员工档

案存放在蚌埠市劳动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企业每年都会收到该服务中心发来的缴费

通知，要求缴纳员工的档案托管费，一个人

一个月10元，一年120元。2018年，她所

在的企业有50多名员工，要交6000多元

的档案托管费。

这位企业负责人提供的发票显示，开

票日期是2018年12月，收费项目为档案

托管费，金额为6340元，开票单位为蚌埠

市劳动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缴费的并非个案。督查组调取了蚌埠

市劳动保障事务服务中心的财务账目等材

料，发现该服务中心2016年7月至今，向

4000多个个人和单位累计收取了55万余

元的档案托管费。

据了解，蚌埠市劳动保障事务服务中

心是蚌埠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

出资成立的一家国有企业，蚌埠市失业保

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是蚌埠市人社局下

属事业单位。

面对质疑，我行我素

督查组暗访了解到，有企业负责人曾

多次向蚌埠市劳动保障事务服务中心询问

取消档案托管费一事，但该服务中心给出

模糊的回复后，该交的还是要交。

一位企业负责人表示，听说档案托管

费不需要交后，打电话给蚌埠市劳动保障

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询问，收到的回复

是单位名义的要交，但没有提供相关文件。

带着企业的质疑，督查组来到蚌埠市

劳动保障事务服务中心。据该服务中心反

馈，相关企业是该服务中心的协议单位，企

业把员工档案放在该服务中心代保管，就

要收取档案托管费。作为一家国有企业，

蚌埠市劳动保障事务服务中心依靠经营维

持运行，收益也部分上缴市财政。

那么，上级主管部门是否督促企业落

实国家有关规定了呢？6日晚上，督查组

向蚌埠市劳动保障事务服务中心的主管单

位和蚌埠市人社局负责人询问有关情况，

对方表示对相关文件精神并不熟悉，甚至

都没听说过人社部发的文件。

“企业收费的行为与中央政策是相违

背的。”蚌埠市人社局局长林国立表示，“我

们对政策理解有偏差，把握不透彻、不精

准。”

失职失察，立即叫停

针对发现的问题，督查组提出，按照五

部委的发文和后续通知，从取消之日起，包

括档案保管费在内的档案服务费都应该一

律停止，不再征收。

“取消档案保管费是党中央、国务院为

了减税降费、服务人才和促进就业出台的

一项重要政策措施和惠民措施。”督查组成

员认为，收取档案托管费属于典型的违规

收费，个别地方和单位的行为值得反思。

“我们对下属企业的监管不到位，失职

失察。”蚌埠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

心主任孟凡君说。

蚌埠市人社局负责人表示，该局严肃

对待督查发现的问题，经研究讨论，决定立

即停止收取档案托管费。同时虚心接受督

查组提出的建议和要求，加强干部业务培

训，把国家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

研学致用 服务发展
宁波镇海区探索基层法学会工作结出硕果

本报记者 黄素珍 通讯员 胡彬

宁波市镇海区法学会于2014年12月成立，4年多来，在探索基层法学会工作的道路上，已是硕果累累。近年来，该

法学会坚持政治立会，发挥学术引导、舆论导向作用，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聚合人才优势，研学致用，积极参与基层

社会治理和“三治融合”等工作，走出了一条具有镇海特色的法学会发展之路。相关经验做法多次得到中国法学会和省

市领导批示肯定，先后被评为全国、省、市法学会系统先进集体。

目前，镇海区法学会已发展成为拥有理事会成员42人、团体会员21个、个人会员520名，下设5个研究分会的群众

性团体。组建了49人的法律专家人才库、61人的矛盾纠纷调解专家库和20余支调研团队和服务团队。

国家取消4年多的费用为何仍在收？
——蚌埠人社局下属企业违规收取“档案保管费”

新华社 姜刚

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规定，自2015年1月起，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等名目的费用。4年多过去了，安徽省

蚌埠市一些企业仍被要求缴纳每人每月10元的档案托管费。

接到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后，国务院第六督查组前往蚌埠市暗访核查，发现该市人社局下属事业单位出资成立的

一家国有企业，向一些企业和个人收取档案托管费。蚌埠市人社局负责人表示，立即停止收取这项费用。


